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083 号建议的
答复

晋能源议函〔2023〕05 号

张建明代表: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发展壮大天镇县新能源产业的建议》

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天镇县风光资源优势明显，具有一定的新能源项目开发潜力。

2022 年，我省下达风光发电保障性并网项目中大同市共 83 万千

瓦，其中天镇县占比较大，共计 60 万千瓦。

一、关于在用地指标、手续办理方面给予支持

按照省生态环境厅《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

（2019 年本）》、大同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调整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限的通知》，天镇县风光发电等新能源产

业建设项目环评由大同市或天镇县生态环境部门审批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：省林草局已经多次向国家林草局建议，希望

能够放宽相关政策限制，以切实保障我省新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

任务的顺利完成。2023 年 3 月 20 日，自然资源部办公厅、国家

林草局办公室、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联合印发了《关于支持光伏发

电产业发展规范用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3〕

12 号），该文件的出台，破解了我省晋北新能源基地建设用林用

草空间问题的制约瓶颈。同时，为更好地帮助天镇县新能源产业



项目落地，省林草局于 2023 年 3 月派有关工作人员专程前往天

镇县，与县林业局及 6 家新能源企业进行了座谈。在宣讲政策的

同时，一对一帮助企业解决用林用草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取得

了较好效果。

建议项目单位对于已批复的在建新能源项目要积极与相关

部门对接，争取尽快完善手续，加快项目建设，使在建项目早日

建成投运。对于新开发项目要认真落实项目前期条件，加强与市

县能源部门沟通对接。同时，我们也将与省直有关单位协调，指

导市县有关部门做好项目相关手续办理工作，为天镇县壮大新能

源产业提供支持。

二、关于在新能源产业链发展方面给予支持

为了破除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推动产

业转型，结合现有产业基础，去年我省印发了风光产业链实施方

案，建立了工作机制。2022 年 12 月，我们组织各市申报了支持

新能源产业发展风电光伏发电建设项目，经专家评审报经政府审

定，共下达计划 372 万千瓦，34 个项目。其中，天镇县华能山

西新能源公司和山西新阳清洁能源公司申报的 7 万千瓦风电项

目列入开发计划。

在我省积极培育风光产业链的大环境下，建议天镇县进一步

优化营商环境，积极主动和新能源产业链相关企业进行接洽，结

合实际做好项目布局，对于符合条件成熟的新能源产业项目，省

级层面都将给予支持。



三、关于在地热资源梯次开发利用方面给予支持

省委、省政府对于高温地热资源开发利用高度重视，据了解，

目前已安排一定规模专项资金进行专项勘查，并在天镇县建立了

科研示范试验点。2021 年 1 月，就地建设的高温地热能科研示

范试验电站两台机组试发电成功，1 号试验机组装机容量 300KW，

2 号试验机组装机容量 280KW。

此外，我省出台《关于全面推动地热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

意见》（晋政办发〔2022〕68 号）和《山西省地热能产业发展实

施方案（2023-2025 年）》都对地热能开发建设在资金、人才、

技术等方面做了安排，建议天镇县要进一步落实省委书记蓝佛安

在大同调研时关于快推进地热能项目建设指示精神，积极对接省

市部门，争取技术支持和智力保障，全力发挥好地方保障作用，

助力勘探工作加快推进，扎实有序做好相关工作，省能源局将全

力配合天镇县地热能在“产学研用”方面取得新的更大突破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3 年 5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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